固定资产投资科权责清单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承诺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市权限内财政性投资项目审批
	县（市、区）党政机关直属单位及乡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项目、党政机关及其直属事业单位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地震项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项目、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项目、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项目、档案馆项目等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第三项内容第（七）条“规范政府投资管理”；《河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豫发[2017]7号）第二十七条。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组织专家评审；根据需要征求部门意见、项目审批前公示；提出初审意见。
	3
	

	
	
	
	决定
	
3.决定责任：对项目建议书、可研、初步设计进行批复（不予批复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3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2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审批内容一致。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4-8228715 8285099  投诉机构：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  
投诉电话：0394-8285063

	受理地点：周口市东新区光明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发改委窗口



城市发展科权责清单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承诺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确定的项目审核（核准）
	垃圾发电项目核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的通知》（豫政〔2017〕56号）附件第九条第三款：垃圾发电项目：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号）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审查；根据需要委托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根据需要进行专家评议（委托评估和专家评议时间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时间内）；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3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出具项目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出具不予核准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3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2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核准内容一致。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4-8228715 8362866 投诉机构：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  
投诉电话：0394-8285063

	受理地点：周口市东新区光明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发改委窗口


基础设施发展科权责清单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承诺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确定的项目审核（核准）
	1、铁路：非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的铁路专用线项目核准；2、公路：非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的普通省道网项目核准；除国家高速公路网、普通国道网、地方高速公路和普通省道网项目之外的公路项目核准；高速公路附属设施项目核准；3、非跨黄河大桥及非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的独立公（铁）路桥梁、隧道项目核准；4、内河航运:本市辖区内千吨级以下跨县(市、区)的航电枢纽项目核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的通知》（豫政〔2017〕56号）附件第三条第二款。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号）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审查；根据需要委托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根据需要进行专家评议（委托评估和专家评议时间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时间内）；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3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出具项目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出具不予核准决定书，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3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2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核准内容一致。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4-8228715 8283908  投诉机构：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  
投诉电话：0394-8285063

	受理地点：周口市东新区光明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发改委窗口



社会发展科权责清单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承诺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确定的项目审核（核准）
	其他社会事业项目：除国务院已明确改为备案管理的项目外，市本级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投资（含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的其他类社会事业项目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的通知》（豫政〔2017〕56号）附件第十条：其他社会事业项目：除国务院已明确改为备案管理的项目外，市本级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投资（含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的其他类社会事业项目应按隶属关系报同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号）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审查；根据需要委托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根据需要进行专家评议（委托评估和专家评议时间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时间内）；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3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出具项目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出具不予核准决定书，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3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2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核准内容一致。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4-8228715 8285058  投诉机构：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  
投诉电话：0394-8285063

	受理地点：周口市东新区光明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发改委窗口


农村经济科权责清单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承诺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确定的项目审核（核准）
	除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河流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之外的水利工程项目核准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一条：涉及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河流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号）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审查；根据需要委托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根据需要进行专家评议（委托评估和专家评议时间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时间内）；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3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出具项目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出具不予核准决定书，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3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2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核准内容一致。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4-8228715 8273310  投诉机构：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  
投诉电话：0394-8285063

	受理地点：周口市东新区光明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发改委窗口







价格管理科、收费管理科权责清单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承诺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河南省定价目录》授权市级收费、定价事项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主席令第92号）第二十条；《河南省定价目录》（豫发改价调[2018]530号）。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5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是否符合《河南省政府制定价格行为实施细则》；成本监查，属成本监审项目应当组织实施成本监审工作；价格调查，对本地及周边价格水平及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征求意见，通过价格听证（限价格听证目录项目）或形式，征求有关方面对申请项目的意见；价审会审查，在进行合法性审查形成初步意见的基础上，报价审会审查。
	35日（不含成本监审、价格听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时间）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出具批准文件（不予批准的，出具不予批准决定书，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15日（不含部门会签、上报批准时间）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会同有关部门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4-8228715 8362866  投诉机构：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  投诉电话：0394-8285063

	受理地点：周口市东新区光明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发改委窗口







高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科权责清单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承诺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市权限内财政性投资项目审批
	政务信息系统、科技基础设施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第三项内容第（七）条“规范政府投资管理”；《河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豫发[2017]7号）第二十七条。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组织专家评审；根据需要征求部门意见、项目审批前公示；提出初审意见。
	3
	

	
	
	
	决定
	
3.决定责任：对项目建议书、可研进行批复（不予批复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3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2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审批内容一致。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4-8228715 8285059  投诉机构：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  
投诉电话：0394-8285063

	受理地点：周口市东新区光明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发改委窗口



